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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303 编号：临 2026-015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情况概述

为客观反映公司 2025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可能出现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经测试，2025年度公司计提减值准备 7,038.68 万元，核销资产金额

为 2,872.90万元。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事项均经过北京德皓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具体情况说明

1、信用减值损失主要为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

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份，均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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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2025年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37,626,647.92元，其中

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7,455,757.76元，转回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

失 1,545,702.77元，计提长期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31,716,592.93元。

2、资产减值损失，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按照资

产负债表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资产存

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

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

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

值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

产，其账面价值高于企业因转让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预期能够取得的

剩余对价和为转让该相关商品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差额的，超出部分

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经测试，2025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32,760,138.28元，其中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6,513,199.89 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5,634,133.57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66,854.02元，计提合同资产

减值损失 545,950.80元。

其中：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和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

任公司聘请汇誉中证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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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案号汇誉中证评报字（2026）第 006号和（2026）第 007号报告，

根据评估结果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5,680,787.02元。

3、2025年公司对应收往来款项可回收金额进行充分评估分析，

鉴于相关债务人已公告破产清算、注销、吊销或无法履行清偿义务，

且部分款项经法院调解无法清偿，存货资产已无实物等，公司决定进

行资产清理并予以核销。本次核销资产金额为 28,729,040.86 元，其

中应收账款 15,094,757.82元，存货资产 13,634,283.04元。

三、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70,386,786.20元，减少本公司 2025

年度利润总额 70,386,786.20元。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存货资产已在以往年度全额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本期核销资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损失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

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 2025年的财务状况，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履行的决策程序

1、审计委员会意见

此次资产减值和核销资产事项事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6年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和核销资产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

减值依据充分，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4

2、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事项。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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